温州市域铁路S1线2020年电气配件货物采购项目


询   比  文  件


项 目 编 号：XFGD-FZB-WZ-20079 
采 购 方 式：询比采购













采购人：浙江幸福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询比公告
根据我单位采购计划安排，现拟采用询比方式采购温州市域铁路S1线电气配件货物采购项目，项目预算90万元，欢迎合格的供应商前来报价。
一、用户需求及供应商资格要求
详见附件电气配件询价单。
二、采购响应文件提交及开启
1、提交截止时间：2020年11月12日10时00分；
2、提交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温州大道2305号705室；
3、开启时间：2020年11月12日15时30分
三、联系方式
1.采购人名称：浙江幸福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先生
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温州大道2305号705室（温州轨道交通控制中心）
电话：0577-89727215
2.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综合部
地  址：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温州大道2305号709室
电  话：0577-89727109

供应商须知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及要求

	1
	采购人
	采购人：浙江幸福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温州市鹿城区温州大道2305号温州市轨道交通控制中心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 0577-89727215

	2
	项目名称
	温州市域铁路S1线电气配件货物采购项目

	3
	资金落实情况
	资金已落实

	4
	最高投标限价
	人民币玖拾万（900000.00）元整

	5
	项目内容
	为采购人提供电气配件货物。

	6
	预算控制价
	本项目预算控制价为玖拾万（900000.00）元，报价不得高于预算控制价，否则其报价无效。

	7
	供应商资格要求
	具备独立法人营业执照

	8
	保密
	参与询价活动的当事人应对询价通知书和响应文件中的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保密，违者应对由此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9
	踏勘现场
	不组织，自行踏勘。
□组织踏勘    时间：       集中踏勘地点：

	10
	询价通知书澄清、修改截止时间
	2020年11 月 11 日 10 时 00 分。

	11
	供应商确认收到询价通知书澄清、修改、补充的时间
	自澄清公告发布时间起48小时内。

	12
	询价保证金
	保证金金额：人民币 0 元。

	13
	报价费用
	供应商应承担所有与准备和参加询价有关的费用。不论询价的结果如何，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14
	是否允许递交备选报价方案
	不允许。

	15
	是否接受联合体报价
	不接受。
□接受，应满足下列要求：           。

	16
	响应文件的组成
	1、 询价单（盖章）；询价单见附件
2、 公司营业执照（盖章）；

	17
	响应文件份数
	正本一份 ，副本四份。

	18
	响应有效期
	自响应文件递交截止之日起90个日历天。

	19
	递交响应文件时间、截止时间、地点及地址
	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0年11月12日10:00截止，逾期不予接受。
递交地点：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温州大道2305号（温州轨道交通控制中心），浙江幸福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截止时间当天递交报价文件的交至705室。
注：报价人如采用快递方式递送报价文件的，寄送文件后，需电联本项目报名联系人，确认报价文件已收到。报价文件递交时间以本项目报名联系人本人收到时间为准。如有遗失，报价人自行负责。

	20
	响应文件是否退还
	不退还。

	21
	响应文件开启时间、地点
	开启时间：2020年 11月 12日 15 时 30 分；
询价地点：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温州大道2305号713室（开标室）。

	22
	响应文件密封性检查
	由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人员检查所有响应文件的密封情况。

	23
	询价小组
	询价小组构成：由甲方纪检部门从甲方评标专家库抽取5人。

	24
	评审办法
	最低价中标     

	25
	履约保证金
	无

	26
	重新采购和成交通知
	若有效报价不足3家，采购人有权终止评审另行选择采购方式。
结果将于评审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以电话/电子邮件形式通知成交人。

	27
	签订合同
	采购人和中选人应当在中选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10 日内，根据询比采购文件和中选人的响应文件订立书面合同。

	28
	付款方式
	[bookmark: _GoBack]按合同单价和供货方实际送货数量，物资经验收合格后，采购方审核无误后30天内，按实际到货货物总价的95%由采购方支付给供货方；最后一批货物验收合格后一年，且最终验收合格后，并在采购方审核无误后30天内，按全部货物实际结算总价款的 5% 支付给供货方。

	29
	监督
	本项目的采购活动以及相关当事人应当接受本级及上级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监督部门依法依规实施的监督。



